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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
三水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推动 

企业员工返岗就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
 

各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政府各单位，中央、省、市驻三水单位： 

《佛山市三水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推动企业员

工返岗就业的若干措施》业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区人力资源社保局反映，联

系电话：8771897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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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三水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 
推动企业员工返岗就业的若干措施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及中央、省、市的工作要求，在《佛山市

三水区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平稳健康

发展“二十五条”》（三府办函〔2020〕5 号文印发，以下简称

《“二十五条”》）的基础上，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

工复产工作，缓解企业用工短缺问题，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

和谐稳定，特制定以下措施。 

一、提供包车服务及给予企业包车费用补贴 

开辟企业员工返岗“绿色通道”，政府为有需求的用工企业

提供包车接送服务。同时鼓励企业通过包车、企业间拼车等方式

组织佛山市外员工返岗，在 3月 1日至 3月 20日实施的，分别按

省内 150 元/人、接壤省 300 元/人、非接壤省 500 元/人的标准给

予企业包车费用补贴。〔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保局、区交通

运输局、区住建水利局、区财政局、各镇（街道）〕 

二、给予自行返岗员工及新员工交通补贴 

对佛山市外在 3 月 1 日至 3 月 20 日自行返岗的员工及企业

新聘用的员工，分别按省内 150 元/人、接壤省 300 元/人、非接

壤省 5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交通补贴；对在 3 月 21 日至 3 月 31

日返岗或新聘用的员工，分别按省内 80 元/人、接壤省 150 元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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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非接壤省 250 元/人的标准给予交通补贴。〔责任单位：区人

力资源社保局、区经科局、区财政局、各镇（街道）〕 

三、给予企业聘用新员工补贴 

在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期间，企业聘用首次在三水就业员

工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3个月的，按 1000 元/人标准给予企

业补贴。鼓励企业实行“老带新”奖励政策，企业现有返岗员工

推荐新员工到企业工作，建议企业给予推荐人一定金额奖励。〔责

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保局、区经科局、区财政局、各镇（街道）〕 

四、给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推荐就业补贴 

加大《“二十五条”》第十条中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企业新

招聘员工补贴的扶持力度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
为区内企业推荐人员就业，按 3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补贴的基础

上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单间企业累计推荐 30人及以上的，补贴

标准上浮 200 元/人。〔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保局、区财政局、

各镇（街道）〕 

五、给予村（居）委动员富余劳动力就业推荐补贴 

疫情防控期间，向区内村（居）委收集辖区内富余劳动力信

息，对接当地企业用工需求并成功推荐就业的，按 20人以内 300

元/人，20人及以上 5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村（居）委补贴。〔责

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保局、区财政局、各镇（街道）〕 

本措施具体解释工作由区人力资源社保局承担，申报方式和

时间另行通知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区委各部、委、办，区纪委监委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武

装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
